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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屆會議(2000 年) 

第二十五號一般性意見：種族歧視與性別有關的方面 

1、 委員會指出，種族歧視並不總是同樣影響或以同樣方式影響婦

女和男子。在某些情況下，種族歧視只影響或主要影響婦女，

或以不同方式影響婦女，或影響程度不同於對男人的影響。如

果不明確承認婦女和男子在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不同經

驗，這種種族歧視往往難以查覺。 

2、 由於婦女的性別，某些形式的種族歧視可能是專門針對她們

的，例如，在拘留或武裝衝突期間，對特定種族或族裔群體婦

女成員的性暴力行為；強迫原住民族婦女絕育；非正式部門雇

主對女工或國外雇主對家庭女傭的性侵犯。種族歧視的後果可

能主要影響或只影響婦女，如種族偏見驅使的強姦所造成的懷

孕；在某些社會中，這種強姦的婦女受害者可能還會被驅逐。

由於與性別有關的障礙，如法律制度中的性別偏向和私人生活

領域中對婦女的歧視，婦女還可能不能利用種族歧視補救辦法

和申訴機制。 

3、 由於認識到某些形式的種族歧視可能對婦女產生特別的具體影

響，委員會將在其工作中考慮到可能與種族歧視有關聯的性別

因素或問題。委員會相信，為了評估和監察對婦女的種族歧

視，以及婦女由於其種族、膚色、世系或民族或族裔在充分享

有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的不利地位、障礙

和困難，如果能與締約國合作共同制定一種更系統和一致的辦

法，這將有助於委員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4、 因此，委員會希望在審查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時加強從性別角

度看問題，在其會議工作方法中增加性別分析，鼓勵使用考慮

到性別的語言，包括對締約國報告的審查、結論性意見、早期

預警機制和緊急行動程式，以及一般性建議。 

5、 作為充分考慮到種族歧視與性別有關的方面的方法的一部分，

委員會將在其會議工作方法中增加對性別與種族歧視關係的分

析，其中將特別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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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種族歧視的形式和表現； 

(b) 種族歧視發生的情況； 

(c) 種族歧視的後果； 

(d) 種族歧視補救辦法和申訴機制的存在和可利用性。 

6、 委員會注意到，締約國提交的報告中往往沒有關於在婦女方面

執行《公約》的具體或充分資料，因此，要求締約國從數量和

品質方面盡可能詳細說明影響確保婦女在沒有種族歧視的情況

下平等享有《公約》所規定權利的各種因素以及在這方面所遇

到困難。按種族或族裔分類、進而在種族和族裔群體中按性別

分類的資料將有助於締約國和委員會發現、比較本來可能不被

注意和解決的對婦女的各種形式種族歧視問題，並採取措施，

給予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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